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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导致的土地细碎化是中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特征之

一 ,与以往众多研究不同的是 ,本文从农民收入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这一经济现象 。文章首先

厘清了土地细碎化与农业产出 、农地的有效利用 、种植业的多种经营 、农业生产风险和农产

品价格风险的分摊或规避 ,以及劳动力利用之间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 ,通过实证研究 ,本文

发现土地细碎化的存在正面地影响了农民的收入水平 ,这也就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现今

农村社会中无论是通过市场机制还是政府推动 ,土地细碎化这一现象依旧存在的现实 。

关键词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土地细碎化　农民收入

一 、引　言

所谓土地细碎化 ,就是农户不得不经营分布在家居周围的 、相互不连接的 ,但在一定合理距离之

内的一块以上的土地 ,它的出现可能是由于传统的因素 ,可能是来自于资源的稀缺性(即人地比例的

关系),也可能与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有关。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 ,土地细碎化这一经济现象在中国

由来已久 ,最早在唐朝中期就出现了(Chao, 1987)。但是 ,最早意识到土地细碎化是中国传统农业生

产主要特征之一的是卜凯(Buck, 1938)。新中国成立之后 ,由于人民公社的建立 ,实施了集体化大生

产 ,人民公社成为生产的组织形式 ,这一现象才暂时在中国的农业生产领域中消失了 ,但是 ,随着 “分

田到户 ”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 ,农地细碎化又再次出现了 。

由于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土地根据其质量的差异 ,好坏搭配起来 ,按照人口的数量被均

分 。据调查 , 2003年我国农户家庭平均土地经营规模为 7.517亩 ,户均有土地块数 5.722块 ,平均每

块大小为 1.314亩 ,其中东部地区由于人地比例较高 ,农户家庭平均土地经营规模 4.438亩 ,户均有

土地块数 3.850块 ,平均每块大小仅有 1.153亩(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 , 2003)。此外 ,由于

农村人口的持续增长 ,同时 ,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使得耕地大为减少 ,以及为了土地使用权的平均化 ,

“大调整 ”和 “小调整”手段的持续实施 ,将使得农业用地细碎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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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很多的研究都表明 ,土地细碎化存在负面影响 ,例如:Fleisher, etal.(1992)研究了中国的土

地细碎化问题 ,他们使用了 1987年和 1988年两年的调查数据 ,估算了粮食的生产函数 ,结果发现 ,如

果把样本中的地块数由 4块减少到 1块的话 ,全要素生产率将提高 8%。 Nguyen, etal.(1996)利用了

1993年与 1994年两年的农户调查数据 ,以水稻 、小麦和玉米的生产为研究对象 ,分别建立了柯布 —道

格拉斯生产函数 ,估算出农户的平均地块面积与这三种粮食作物的产量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 ,这就意

味着中国的土地细碎化将付出经济成本 ,导致粮食产量的下降。 Wan和 Cheng(2001)的研究显示了

中国现有的农业生产中的规模效益很低 ,但是土地细碎化的存在确实降低了农业的产出水平 ,并且估

算出如果消除了土地细碎化这一现象 ,我国的粮食产量每年将增加 7140万吨。 Wu, etal.(2005)从

土地整合(landconsolidation)的角度出发 , 分析了农业综合开发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影响作用 ,他们的

研究表明农地细碎化的存在并没有显著地影响农业的产出水平 ,但是 ,降低土地细碎化的程度可以节

约劳动力的投入水平 。

在很多学者认为土地细碎化所造成的规模不经济会降低粮食生产的同时 ,土地细碎化引起研究

者关注的一个正面作用就是它可以降低或规避农业生产中的风险以及农产品的价格风险 。因为地块

的分散 ,农民可以减少因为水灾 、旱灾 、火灾和虫害所导致的损失。同时 ,可以根据不同的生长条件 ,

兼种不同的作物 ,开展种植业的多种经营 ,从而提高农业总产量 ,增加农民收入 。此外 ,还可以因为不

同作物的兼种将劳动时间交错开来 ,从而更合理有效地使用劳动力(HestonandKumar, 1983;Bentley,

1987;Blarel, etal.1995)。但是 ,刘易斯(Lewis, 1959)认为 ,由于风险降低而产生的收益必须考虑到一

系列可能的产量上的损失 ,例如 ,在各地块之间步行多耗费了劳动时间 ,不少土地被浪费在用作边界

和通道上 ,水利设施缩小了使用范围而不能有效地发挥其最大的效能 ,以及和周围土地的使用者之间

有可能发生纠纷而产生损失等 。

综上所述 ,由于使得农业生产出现了规模不经济因而降低了农业产量 ,很多劳动时间被浪费在各

地块之间的交通上 ,以及带来了农地有效面积的浪费等原因 ,土地细碎化对农民收入产生了负面影

响 。但同时 ,由于土地细碎化可以降低或者规避农业生产中的各种风险以及农产品价格的风险 ,因而

又有可能有益于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在理论分析农地细碎化影响农民收入机制

的基础上 ,通过实证研究厘清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产生的农地细碎化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二 、数据来源和变量的选择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UniversityofAdelaide)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CERC)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共同建设的农户粮食调查数据库(2001),这一数据库

的建设得到了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ACIAR)资助 。关于数据库样本选择的标准 、程序 、规模及

其处理方法等 ,具体可以参见 Wu(1997)。本研究将使用吉林 、四川 、江西和山东四个省份在 1993

年 、1995年 、1999年和 2000年 4年的农户调查数据。经统计 ,这四省所包含的样本农户在这 4年中所

拥有的平均地块数分别为 4.35, 5.26, 5.10和 4.95块。同时 ,这四个省份分别位于我国东北 、西南 、华

中和华东四个地区 ,省与省之间的农民平均收入水平高低不一 ,因此很具有代表性。

表 1列出了 1993年和 2000年两年吉林 、四川 、江西 、山东四省样本农户收入的各种来源 。总的来

看 , 1993— 2000年农户的货币收入从 5407.22元增长到 9771.43元 ,增幅超过了 80%。值得特别注意

的是其中收入结构变化的一个趋势:1993年农林牧渔四业的比重占了总收入的 70%,但到 2000年 ,

它们的总比重已经不足 65%,每个收入来源占当年总收入的比重都有所下降。而与此同时 ,家庭成员

外出打工所得收入所占的比重由原先的 4.65%上升到了 8.07%,上升了 3.42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 ,

农户非农兼业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上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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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吉林 、四川 、江西 、山东四省 1993年与 2000年农户平均收入明细表

收入来源
四省平均值(元) 分项收入所占比例(%)

1993年 2000年 差额 1993年 2000年 差额

农业收入 2589.13 4671.92 2082.79 47.88 47.81 -0.07

林业收入 63.36 32.80 -30.56 1.17 0.34 -0.83

牧业收入 1076.42 1548.41 471.99 19.91 15.85 -4.06

渔业收入 56.34 84.57 28.23 1.04 0.87 -0.17

工业收入 63.63 220.45 156.82 1.18 2.26 1.08

建筑业收入 128.66 295.69 167.03 2.38 3.03 0.65

交通业收入 71.08 250.76 179.68 1.31 2.57 1.26

商业收入 62.33 207.91 145.58 1.15 2.13 0.98

其他服务业收入 387.21 694.25 307.04 7.16 7.10 -0.06

来自乡镇企业的工资收入 163.66 161.33 -2.33 3.03 1.65 -1.38

集体分配收入 50.12 107.17 57.05 0.93 1.10 0.17

集体误工补贴收入 220.41 370.85 150.44 4.08 3.80 -0.28

家庭成员外出打工收入 251.46 788.39 536.93 4.65 8.07 3.42

利息收入 42.32 41.45 -0.87 0.78 0.42 -0.36

其他收入 181.09 295.48 114.39 3.35 3.02 -0.33

总收入 5407.22 9771.43 4364.21 100 100 0

　　为了估计出土地细碎化程度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需要建立一个农民的收入决定函数。影响一个

农民家庭收入高低的因素有很多 ,劳动力 、资本和土地是 3个方面的主要因素。

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也即人力资本存量)都需要加以考虑 ,我们选择了家庭人口总数 、家庭劳动

力占总人口的比重 、户主是男性 、家庭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几个变量来度量该方面的影响 。就资本的

投入而言 ,本模型仅放入了家庭人均资本量这一变量 ,由于受数据的限制 ,在此使用了当年的货币性

资本投入作为替代 。土地投入因素 ,特别是一个家庭所拥有的土地地块数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当

在回归方程中控制了土地总面积后 ,土地地块数无疑可以较好地度量出土地细碎化这一现象对于农

民收入的影响。由于我们使用的数据涉及到四个省份 4个年份的数据 ,时间和地区这两个虚拟变

量就成为必须。其中 ,地区虚拟变量以县作为基本区分单位。之所以以县而不是以省为基本单位 ,是

考虑到土地细碎化这一现象不仅仅是由制度因素导致的 ,一些地理和自然的因素也可以带来土地的

细碎化 。用县为基本单位作为地区的虚拟变量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把地理和自然的因素排除在

外了。

简而言之 ,我们在下面的收入决定函数估计中将会使用到以下解释变量:(1)家庭总人口数;(2)

家庭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3)户主是否为男性;(4)家庭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5)家庭人均资本

量;(6)家庭所拥有的地块数;(7)家庭所拥有土地的总面积;(8)时间虚拟变量 , 1993年作为省略变

量;(9)地区虚拟变量 ,以县为基本区分单位。

三、模型估算的结果

由于农民的收入变量一般是符合正态分布的 ,因此 ,本文选择了半对数模型(ShorrocksandWan,

2004)。回归方程具体形式如下:

Ln(家庭人均年收入)=f(土地细碎化程度 ,劳动 、资本和土地等控制因素 ,扰动因素)

表 2是模型的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 ,调整后的 R
2
接近 0.60 ,表明模型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度。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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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收入决定函数的估算结果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值

家庭所拥有的地块数(Land) 0.00926＊＊＊ 0.002302 4.02

家庭人口总数(Num) -0.08841＊＊＊ 0.006363 -13.90

家庭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Labor) 0.22753＊＊＊ 0.035107 6.48

户主是男性(Hmale) -0.07930＊ 0.043525 -1.82

家庭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Edu) 0.03960＊＊＊ 0.004418 8.96

家庭人均资本量(K) 0.00004＊＊＊ 0.000005 7.04

家庭所拥有土地的总面积(Area) 0.01585＊＊＊ 0.001160 13.66

Y1995 0.99573＊＊＊ 0.049965 19.93

Y1999 0.97837＊＊＊ 0.048110 20.34

Y2000 0.22915＊＊＊ 0.075974 3.02

常数 6.47662＊＊＊ 0.066766 97.01

调整后的 R2 0.5771

F值 70.55

样本数 3110

　　注:由于篇幅所限 ,表中没有包含地区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 ＊和＊＊＊分别表

示在 10%和 1%的水平上显著

“户主是男性 ”这一变量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之外 ,其

余所有变量的估计系数都

在 1%的水平上显著。家

庭人口总数 、家庭劳动力的

比重 、家庭人口平均受教育

年限的估计系数都与预期

中的一致;其中 , 多受一年

教育可以使家庭人均年收

入上升 ,而多增加一个人口

将使收入下降。家庭人均

资本存量与农民家庭人均

年收入正相关 ,这符合一般

的常识 。时间虚拟变量的

估计系数表明 ,当控制了一

系列家庭因素和地区虚拟

变量后 ,各年份的农户收入

水平都比 1993年高 ,但 1999年和 2000年较 1995年逐年下降。这个趋势和当时整个宏观经济形势是

相吻合的。如表 1所示 ,农业收入是农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而在 1994年 ,国家粮食收购价被大幅度提

高了约 40%;但在 1999年和 2000年这两年里 ,粮食收购价却呈现出负增长的态势(国家统计局 , 2005)。

接下来看本文重点关注的土地投入因素。家庭人均年收入与家庭所拥有的土地总面积正相关 ,

而且非常显著 ,这既与大量相关研究的结论相一致 ,又符合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结构的现实。当控制

土地总面积因素后 ,我们惊奇地发现 ,家庭所拥有的地块数与家庭人均年收入也呈现出正相关的关

系 ,而且至少在 1%的水平上显著 。这就意味着 ,在 20世纪 90年代 ,家庭收入的高低与家庭所拥有地

块数的多寡是一致变化的 ,土地细碎化的存在提高了农民的家庭人均年收入水平。进一步而言 ,考虑

前文所述及的土地细碎化影响农民收入的各种机制 ,我们可以说 ,至少在 20世纪 90年代 ,土地细碎

化对收入的正面作用要大于其负面作用。

四 、讨论和结论

本文从农民收入的角度出发 ,研究了土地细碎化这一经济现象。我们建立了模型 ,然后通过计量

估算 ,发现土地细碎化程度显著地影响到了农户的收入水平 ,地块数越多的农户 ,其收入水平越高。

土地细碎化的存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

1.土地细碎化对农户收入有负面的影响。例如 ,很多研究都表明了土地细碎化所造成的规模不

经济的存在降低了农产品的产出水平。同时 ,土地细碎化造成了土地有效面积的浪费 , Zhang, etal.

(1997)的研究表明 ,土地细碎化的存在浪费了我国农地有效面积的 5% ～ 10%。这就意味着 ,如果不

存在着土地细碎化这一现象 ,即便按照现今农业生产效率 ,农业的产出也可以增加 5% ～ 10%,而农民

的收入水平自然也就随之提高了。

2.土地细碎化对农户收入也有正面的效用。例如 ,农民可以有效地规避或者分摊农业生产中的

风险以及农产品价格的风险。就当今中国的现实而言 ,由于农村金融 、保险和市场体系的不完备 ,农

民一般只能通过种植业的多种经营和从事非农兼业 ,合理安排自己的劳动时间 ,从而使得自己的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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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平最大化来管理或者规避农业生产中的各种风险 ,使得自己的风险最小化和收入最大化 。土地

细碎化所导致的种植业的多种经营或者农民在他们所拥有的很多块土地上即便仅仅种植同样一种农

作物 ,确实可以降低农业生产中的各种自然风险 ,例如病虫害和洪涝灾害等 ,因为土地细碎化使得农

户的各个地块并不相联 ,而是分散在各处 。同时 ,这一因素的存在也使得农民可以降低某些生产成本

的支出 ,例如植保费用和农药支出等 ,而成本的降低无疑可以提高他们的净收益水平 。

3.土地细碎化对农户收入也有着不确定的影响 。土地细碎化使得农户具有很多地块 ,因而农户

可以种植不同的农作物 ,可以合理地安排和统筹劳动时间的投入 ,因而这一现象有利于劳动时间的节

约 、农业生产效率以及产出的提高。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得出一个结论 ,说土地细碎化有利于农户进

行种植业的多种经营 ,而只能说农民开展种植业的多种经营仅仅是被动地接受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所导致的土地细碎化这一结果之后而不得不做出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应或选择 ,因为即便农户仅

仅拥有一整块大面积的土地 ,只要他们有开展种植业多种经营这样的需求 ,仍然可以主动地将其切割

成很多小块 ,从而进行种植业的多种经营 。所以 ,虽然土地细碎化的存在有利于农户进行种植业的多

种经营 ,但是 ,我们并不能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必然的因果联系。

4.土地细碎化对农户在劳动力的合理有效使用方面同时兼具正反两方面的作用。这一经济现象

对劳动力的使用既有正面的效用 ,例如 ,农户可以通过开展种植业的多种经营分散劳动强度 ,从而更

加有效地使用劳动力;但与此同时 ,它的反面影响也不容忽视 ,由于地块的分散 ,许多工作时间浪费在

去各个地块的交通过程中 ,这又是一种劳动力的浪费 (Stryker, 1976)。而这点是尤为关键的 ,因为就

现阶段而言 ,如何充分 、合理和高效地使用劳动力是农民提高其收入水平的一个最主要的手段。

虽然土地细碎化的存在对农民收入有着极其复杂的影响 ,但就本文的实证研究的结论来看 ,土地

细碎化的存在对农户收入正面的影响作用大于其负面的影响 。当然 ,我们并不能就此得出一个结论 ,

认为只要继续细分土地 ,就可以提高农民收入 。因为随着土地细碎化程度的加深 ,它的负面影响作用

一定会超过其正面的作用 ,反而会降低农民的收入 。

本文的研究并未推翻前述的研究成果 。例如 ,土地细碎化的存在带来规模不经济 ,增加农业生产

成本 ,降低农业产出水平等 ,但是 ,农民进行生产活动毕竟是从其收入的最大化出发的 ,只要可以达到

收入水平的最大化 ,他们可以接受土地细碎化的存在而产生的一系列的负面后果。这也就意味着 ,如

果为了达到粮食生产的规模经济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提高农业产出水平等目的而片面地强调整合

土地 ,降低土地细碎化的水平 ,往往是违背了农民的意愿 ,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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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国家作为制约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效率的重要因素 ,其对农村土地产权

制度效率的影响力可以通过对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50多年变迁历史的分析得到印证:农

村土地产权制度效率的高低和国家强度在农地产权制度中的高与低基本上呈负相关分布 ,

但其相关程度受国家强度变化速率限制。现阶段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中国家的作用未得

到充分的发挥。这些结论为我们通过对国家强度的调整来提高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效率提

供了一个基本思路。

关键词　农地产权　国家强度　制度效率

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历经了多次变化。在不同的时期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所表现出来的效率

也各不相同 ,呈波状起伏。作为制约农地产权制度效率基本因素之一的国家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

变迁中到底处于怎样的运行状态 ,是如何影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效率的 ,通过考查中国农村土地产权

制度变迁过程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判断:国家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结构中所占比例 、影响系数即国家强

度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效率有着强有力的制约作用。进一步 ,我们可以通过对国家强度的调整来提

高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效率。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效率及其判定

经济学家对制度效率的研究经历一个由制度外向制度内转化的过程。菲吕博顿 、芮切特 (1998、

　　 9.Stryker, J.Dirck, PopulationDensity, AgriculturalTechnique, andLandUtilizationinAVillageEconomy, TheAmericanEconomicRe-

view, June.1976

10.Shorrocks, AnthonyandWan, Guanghua, AMethodforGeneratingIncomeDatafromLorenzCoordinates, unpublishedmanscript, WID-

ER-UNU.2004

11.WanGuanghuaandEngjiangCheng, EffectsofLandFragmentationandReturnstoScaleintheChineseFarmingSector, AppliedEco-

nomics, No33.2001

12.WuZiping, MinquanLiuandJohnDavis, LandConsolidationandProductivityinChineseHouseholdCropProduction, ChinaEconomic

Review, No16.2005

13.Wu, HarryX., ANoteontheCERU-MoAGrainFarmHouseholdSurveyinChina, ChinaEconomicReview, vol.7, no.2, 1997:

169 ～ 180

14.Zhang, Linxiu, JikunHuang, andScottRozelle, LandPolicyandLandUseinChina, AgriculturalPoliciesinChina.1997

15.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 2005

责任编辑　吕新业

—72—


